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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7. 金融服務 

B. 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不包括保險和證券） 

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    

      a. 接受公衆存款和其他應付公衆資金 

      b. 所有類型的貸款，包括消費信貸、抵押信貸、商

業交易的代理和融資 

      c. 金融租賃 

      d. 所有支付和匯劃工具，包括信用卡、賒賬卡和貸

記卡、旅行支票和銀行匯票 （ 包括進出口結算 ） 

      e. 擔保和承諾 

      f. 自行或代客外匯交易 

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    

    

1. 澳門銀行在內地設立分行或法人機構，提出申請前一年年末

總資産不低於 60 億美元；澳門財務公司在內地設立法人機構，提出

申請前一年年末總資産不低於 60 億美元。 

2. 澳門銀行在內地設立合資銀行或合資財務公司、澳門財務公

司在內地設立合資財務公司無需先在內地設立代表機構。 

3. 澳門銀行內地分行申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資格條件爲： 

（1）在內地開業 2 年以上； 

（2）主管部門在審查有關盈利性資格時，改內地單家分行考

核爲多家分行整體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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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安排安排安排》》》》補充協議補充協議補充協議補充協議    

7. 金融服務 

B. 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不包括保險和證券） 

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    

      a. 接受公衆存款和其他應付公衆資金 

      b. 所有類型的貸款，包括消費信貸、抵押信貸、商

業交易的代理和融資 

      c. 金融租賃 

      d. 所有支付和匯劃工具，包括信用卡、賒賬卡和貸

記卡、旅行支票和銀行匯票 （ 包括進出口結算 ） 

      e. 擔保和承諾 

      f. 自行或代客外匯交易 

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    

    

自 2004 年 11 月 1 日起，允許澳門銀行內地分行經批准從事代理

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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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安排安排安排》》》》補充協議二補充協議二補充協議二補充協議二    

7. 金融服務 

B. 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不包括保險和證券） 

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    

      a. 接受公衆存款和其他應付公衆資金 

      b. 所有類型的貸款，包括消費信貸、抵押信貸、商

業交易的代理和融資 

      c. 金融租賃 

      d. 所有支付和匯劃工具，包括信用卡、賒賬卡和貸

記卡、旅行支票和銀行匯票 （ 包括進出口結算 ） 

      e. 擔保和承諾 

      f. 自行或代客外匯交易 

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    

    

澳門銀行內地分行對內地客戶提供人民幣和外幣業務而需向內

地分行注入營運資金的要求，由單家分行考核改爲多家分行整體考

核，在內地多家分行平均營運資金達到 5 億元人民幣的前提下，單家

分行營運資金不低於人民幣 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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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安排安排安排》》》》補充協議四補充協議四補充協議四補充協議四    

7. 金融服務 

B. 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不包括保險和證券） 

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    

      a. 接受公衆存款和其他應付公衆資金 

      b. 所有類型的貸款，包括消費信貸、抵押信貸、商

業交易的代理和融資 

      c. 金融租賃 

      d. 所有支付和匯劃工具，包括信用卡、賒賬卡和貸

記卡、旅行支票和銀行匯票 （ 包括進出口結算 ） 

      e. 擔保和承諾 

      f. 自行或代客外匯交易 

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    

    

澳門銀行入股內地銀行，提出申請前一年年末總資産由不低於

100 億美元降至不低於 60 億美元。 

    



內容僅供參考內容僅供參考內容僅供參考內容僅供參考 
 

 5 

《《《《安排安排安排安排》》》》補充協議五補充協議五補充協議五補充協議五    

7. 金融服務 

B. 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不包括保險和證券） 

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    

      a. 接受公衆存款和其他應付公衆資金 

      b. 所有類型的貸款，包括消費信貸、抵押信貸、商

業交易的代理和融資 

      c. 金融租賃 

      d. 所有支付和匯劃工具，包括信用卡、賒賬卡和貸

記卡、旅行支票和銀行匯票 （ 包括進出口結算 ） 

      e. 擔保和承諾 

      f. 自行或代客外匯交易 

具具具具體承諾體承諾體承諾體承諾    

    

允許符合下列條件的澳門銀行在內地註册的法人銀行將數據中

心設在澳門：
1
  

（1）2008 年 6 月 30 日前在內地註册成立； 

（2）註册成立時，其母行已在澳門設有數據中心； 

（3）數據中心應獨立運行並應包括客戶信息、賬戶信息以及産

品信息等核心系統； 

（4）其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具有數據中心最高管理權； 

（5）設立的數據中心，須符合內地有關監管要求並經內地相關

部門認可。 

    

 

 

 

 

 

 

 

 

                                                 
1  須符合內地與澳門監管部門簽訂的關於澳門銀行在內地註册的法人銀行在澳門設立數據中心監管合作協議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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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安排安排安排》》》》補充協議六補充協議六補充協議六補充協議六    

7. 金融服務 

B. 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不包括保險和證券） 

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    

      a. 接受公衆存款和其他應付公衆資金 

      b. 所有類型的貸款，包括消費信貸、抵押信貸、商

業交易的代理和融資 

      c. 金融租賃 

      d. 所有支付和匯劃工具，包括信用卡、賒賬卡和貸

記卡、旅行支票和銀行匯票 （ 包括進出口結算 ） 

      e. 擔保和承諾 

      f. 自行或代客外匯交易 

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    

    

1．澳門銀行在廣東省設立的外國銀行分行可以參照內地相關申

請設立支行的法規要求提出在廣東省內設立異地（不同於分行所在城

市）支行的申請。 

2．若澳門銀行在內地設立的外商獨資銀行已在廣東省設立分

行，則該分行可以參照內地相關申請設立支行的法規要求提出在廣東

省內設立異地（不同於分行所在城市）支行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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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安排安排安排》》》》補充協議七補充協議七補充協議七補充協議七    

7. 金融服務 

B. 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不包括保險和證券） 

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    

      a. 接受公衆存款和其他應付公衆資金 

      b. 所有類型的貸款，包括消費信貸、抵押信貸、商

業交易的代理和融資 

      c. 金融租賃 

      d. 所有支付和匯劃工具，包括信用卡、賒賬卡和貸

記卡、旅行支票和銀行匯票 （ 包括進出口結算 ） 

      e. 擔保和承諾 

      f. 自行或代客外匯交易 

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    

    

1．澳門銀行比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的有關

規定，在內地申請設立外商獨資銀行或外國銀行分行，提出申請前應

在內地已經設立代表處 1 年以上。 

2．澳門銀行的內地營業性機構申請經營人民幣業務，應具備下

列條件：提出申請前在內地開業 2 年以上且提出申請前 1 年盈利。 

3．澳門銀行在內地設立的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可建立小企業金

融服務專營機構。具體要求參照內地相關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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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安排安排安排》》》》補充協議七補充協議七補充協議七補充協議七    ((((補充內容補充內容補充內容補充內容))))    

7. 金融服務 

B. 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不包括保險和證券） 

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    

      a. 接受公衆存款和其他應付公衆資金 

      b. 所有類型的貸款，包括消費信貸、抵押信貸、商

業交易的代理和融資 

      c. 金融租賃 

      d. 所有支付和匯劃工具，包括信用卡、賒賬卡和貸

記卡、旅行支票和銀行匯票 （ 包括進出口結算 ） 

      e. 擔保和承諾 

      f. 自行或代客外匯交易 

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    

    

澳門銀行的內地營業性機構申請經營對內地澳資企業的人民幣

業務，應具備下列條件：提出申請前在內地開業 1 年以上且提出申請

前 1 年盈利。  

 

    

    

                                                 
2 實施時間由雙方有關行業主管部門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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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安排安排安排》》》》補充協議八補充協議八補充協議八補充協議八    

7. 金融服務 

B. 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不包括保險和證券） 

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部門或分部門    

      a. 接受公衆存款和其他應付公衆資金 

      b. 所有類型的貸款，包括消費信貸、抵押信貸、商

業交易的代理和融資 

      c. 金融租賃 

      d. 所有支付和匯劃工具，包括信用卡、賒賬卡和貸

記卡、旅行支票和銀行匯票 （ 包括進出口結算 ） 

      e. 擔保和承諾 

      f. 自行或代客外匯交易 

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具體承諾    允許澳門銀行在內地註冊的法人銀行參與共同基金銷售業務。 

 

 


